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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重点

济宁交警推出一项便民措施

交通事故也可快速公开“私了”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李君皓

“2010年5月2日，在济梁线与滨
湖路交叉口，兖州的张某驾驶轿车与

张某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两车

受损，张某某受伤严重。经双方共同

申请，现本调解室正式对此案进行调

解。”1日上午9点，交警三大队交通事

故人民调解室内，人民调解员薛爱东

正在调解一起交通事故。

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

任认定书和双方的陈述，经过30分

钟的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记者在

协议书上看到：经双方协商，达成

如下协议，张某和张某某共同承担

事故的责任，张某将一次性赔偿张

某某后续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费

用10万元整。本协议签字后生效，

此事故就此一次性了结，以后双方

互不干涉，后果自负。

随后，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张某在两个工作日内把赔偿费用

支付给张某某。薛爱东说，如果按

过去的程序处理，这种交通事故需

要等待，有时甚至会耽误一个月。

现在30分钟，就成功调解了这起交

通事故赔偿案。

接受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张先生

告诉记者，济宁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

增加，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件逐渐增

多，而民警数量有限，处理一起案件

的时间长短不一。引入人民调解制

度，有专人集中精力来调解交通事故

赔偿，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调解现场】 调解一起案件仅用30分钟

1日，济宁交警推出一项便民措施——— 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引入人民调解制度。当日上
午，济宁市首家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室在济宁市交警支队三大队正式成立。这项新的交通事故处
理方式如何运行？哪些交通情况适用于人民调解？为此，记者采访了济宁市交警部门。

火炬路景观大道

快车道开始铺设沥青

本报济宁9月1日讯(记者

刘守善) 火炬路景观大道是济

宁第一条贯穿城区南北的主干

道。记者1日了解到，市政工作
人员正昼夜施工铺设沥青，沿线

两处路口渠化工作局部完成，并
新栽植5000余棵大型乔木。

8月31日晚，记者从火炬路

与太白楼路交会处看到，工人们

在灯光下操作着各种机器铺设

沥青，太白楼路以北至红星路的
800余米路段已铺设完毕。在道路

的两侧，新栽植的大型乔木已连

成排。济宁瑞德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査颜告诉记者，目前
铺设沥青的范围是30米宽的快

车道，新建的人行道、慢车道和

设施带同步进行。洸河路至南二

路之间的改造任务，将于近期基

本完工。记者1日上午在该路口

处看到，工人正在路口东侧修筑
4个导流岛。

济宁市园韵生态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刘建伟介

绍，火炬路全线共需栽植5000

余棵大型乔木，包括40多个品

种，比如雪松、银杏、皂角、

白皮松等。另外人行道用彩砖
铺筑，2米宽的设施带将快车

道与慢车道、人行道分开。在

改造的后期，道路两侧的草坪

绿化带也将尽快完成。

申请程序】 交警先认定再申请调解
薛爱东说，人民调解的具体

流程是，接到报警后，交警部门

派出民警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

取证和事故认定。对交通事故中

有争议的民事赔偿问题，双方当

事人可申请调解。双方提出申请
后，移交人民调解员依法进行免

费调解。

接到事故当事方书面申请后，

人民调解员制作《调解受理申请
表》，在双方所需材料(交通事故认

定书、双方身份证、事故赔偿依据

等)齐全的情况下，即时组织当事

方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制

作《调解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签
字盖章，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

后，送达当事方，赔偿协议即时执

行。未能达成协议的，则以书面形
式告知当事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薛爱东介绍说，调解协议达成

后，直接产生法律效力，无需再经

交管部门调解和人民法院裁决。调

解协议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依据。

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由当事人申

请由交警部门主持的行政调解，仍

然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运行状况】 两周调解11起交通事故案
交通事故调解室已经试运营

了两周，截至1日上午10时许，已

经成功调解11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调解成功率100%，颇受事故当事

人的好评。从即日起，市民因交通

事故产生纠纷，除向交警部门申请
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外，还能申请
由人民调解员调解。

警力有限，而交通事故逐渐增

多，这势必影响了办案效率。济宁

市交警支队三大队队长薛启鹏说：

“将人民调解引入交通事故处理工

作中，由专业法律人士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咨询，解决了当事人咨询难

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民

警的办案效率，缓解交巡警警力不
足的问题。另外，有司法人员的介

入，使事故调解处理透明度大大提

高。

薛启鹏介绍，交通事故人民

调解室主要适用于轻微交通事故

和适用于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

通事故。对于轻微的交通事故，人

民调解是一个便捷的解决途径。原

来，在交通事故领域，存在着大量

的赔偿纠纷，却一直没有人民调

解员介入。以三大队辖区为例，

2010年上半年，辖区内发生的交

通事故中，适用简易程序的轻微

交通事故占到70%以上。

薛启鹏表示，交通事故民事

赔偿案件大幅增加，成为社会普
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提

高交通事故办案效率，济宁市交

警部门成立了交通事故人民调解

工作室，受理并调解交通事故民

事赔偿纠纷。这标志着人民调

解、交警调解、司法调解“三位

一体”的交通调解体系正式运

作。

1日上午，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连心”健康直送车开进汶上县杨店乡王村，济宁市
委宣传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的医疗专家队为村民免费看病体检，并宣传疾病预防知

识。图为村民们正在接受义诊。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本报通讯员 翟睿 摄

进村义诊


